
菏泽市中医医院2023年中医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二次招录简章

根据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3年全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招生工作的通知》(鲁卫函〔2023〕349号)有关规定和文件要求，菏泽市中

医医院继续面向全省招收中医住院（全科）医师培训学员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补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能够正常完成临床培训工作。

（二）社会化学员：山东省内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符合报考

医师资格考试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规定的应、往届毕业生。社会化学员必须提供

由所在地人社局或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等相关机构出具的无业或失业证明，并盖

章。

（三）单位委派学员：菏泽市及周边地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委

培单位）已聘用的中医学类和中西医结合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

中医临床工作的医师。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招录:

1、已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

2、被培训基地录取后无故不报到或报到后无故自行退出不满三年的人员；

3、处于培训期间的住院医师；

4、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毕业生（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除外）；

5、高校统招在读全日制研究生；

6、其他不符合有关要求的人员。

二、招录计划

菏泽市中医医院第二次计划招录10名学员，其中中医类专业3人，中医全

科专业7人。

三、二次招录报名、招收录取时间




